






星政发〔2022〕11号


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七星区
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（2022年版）》的通知

朝阳乡、各街道、华侨旅游经济区，区直各部门，区属各单位：
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的通知》（桂政发〔2022〕19号）工作部署，为进一步明晰行政许可权力边界、规范行政许可运行，现将《七星区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（2022年版）》印发给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凡是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决定、地方性法规和自治区人民政府规章作为设定依据，且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关于行政许可性质规定的事项，列入七星区行政许可事项清单。
二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、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规定，对上级下放的行政许可事项，要组织好上下衔接，及时编制行政许可操作规范及其流程图和办事指南、公布承接方案，加强业务培训和检查指导，确保调整到位、监管到位。
三、行政许可事项实施清单管理。严格落实清单之外一律不得违法实施行政许可的要求，大力清理整治变相许可。有关行政机关和其他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备案、证明、目录、计划、规划、指定、认证、年检等名义，要求行政相对人经申请获批后方可从事特定活动的，应当认定为变相许可。我区各有关单位要加强对变相许可的自查自纠，坚决防止行政许可“明减暗增”。
四、行政许可事项实行动态管理。地方性法规拟新设或者调整行政许可的，起草部门应当充分研究论证，并在起草说明中作出说明。司法行政部门在草案审查阶段，应当征求同级审改牵头机构意见。行政许可正式实施前，有关部门应当提出调整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的申请，审改牵头机构应当根据申请及时作出调整，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做好实施准备。因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需要动态调整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的，参照上述程序办理。上级清单作出动态调整的，下级清单要及时相应调整。
五、结合“放管服”改革实际，七星区人民政府依法对行政许可事项的审批层级、下放方式作了统一规范。此前行政许可事项的审批层级、下放方式与本次公布的清单不一致的，以本次公布的清单为准。涉及行政许可事项下放的，由承接部门就事项名称、下放方式、权限范围等内容与放权部门衔接、调整。列入推行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的行政许可事项，按实际情况确定本级行政许可事项的实施机关。
六、对地方性法规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，由城区主管部门按层级提出子项及业务办理项，报同级审改牵头机构审核同意后确定，并按子项逐项制定实施规范。
七、权责清单、市场准入负面清单、政务服务事项基本目录、“互联网＋监管”事项清单、投资项目审批事项清单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事项清单等中涉及的行政许可事项，应当严格与行政许可事项清单保持一致并做好衔接。七星区行政许可事项清单调整的，有关清单要适时作出相应调整。
八、中、区直驻七星区单位行政许可事项的取消、下放、调整工作由中、区直驻七星区单位根据有关规定负责。

附件：1.桂林市七星区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（2022版）
2.中央、自治区驻桂林市七星区行政许可事项清单
（2022年版）


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政府
2022年9月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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